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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必要性、可行性



随着托里县社会的发展，原办法的部分内

容已不能满足当前住房保障工作的需求，

需要进行修订以适应新的形势。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现行《托里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

办法》托政办【2014】54号是2014年9月

15日印发，执行使用已10余年。

现行办法执行时间长
2024年9月30日行署印发了《塔城地区公

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暂行）》，部分条

款需按照地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及托

里县社会发展实际进行调整。

地区政策调整



群众租房需求与住房管理需要

群众租房需求增长

近年来，群众在县城租房的需求

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

的住房需求，需要对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01 02

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

通过修订办法，进一步完善住房

保障制度体系，规范运营与使用，

健全准入和退出机制，促进托里

县公共租赁住房的健康发展。

03

加强住房管理

修订办法有助于加强对公共租赁

住房的管理，提高住房资源的利

用效率，更好地保障住房困难家

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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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依据



塔行办规【2024】1号《塔城地区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暂行）》

新政办发【2019】124号《自治区

公租房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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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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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截止目前，以上相关单位都进行了回复，且均无意见建议。

意见反馈结果

征求意见对象包括托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局、审计局、统计局、司法局、民政局、
纪检委、各乡（镇）政府等相关单位。

征求意见对象
托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5年3月5日向托
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审计局、统
计局、司法局、民政局、纪检委、各乡（镇）

政府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时间



04

集体讨论决定情况



2025年2月28日召集局班子成员及各科室负责人就住建局起草修订的《托里县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暂行）办法》进行广泛讨论。

讨论时间

讨论内容为住建局起草修订的《托里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讨论内容

会上经过充分、细致讨论，一致通过了住建局起草修订的《托里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

办法》。

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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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及说明



公租房定义

本办法所称公租房（原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统称为

公租房）。

1

公租房是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

的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等偏下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

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

2



•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低保、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 1、低保、低收入家庭成员城镇常住户籍满2年（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人具有本县城镇户籍满2年，同时其他成员迁入本县
城镇户籍满1年以上）；

• 2、低保、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由县民政局按年度核准发布为准(低收入家庭收入资格认定由民政局、社区结合相关部门
出具收入证明和实际走访、调查结果确认)；

• 3、在本县内无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

•  4、低保家庭享受政府规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一年以上；

• 5、低收入家庭未享受住房保障和房改政策的。

• 6、对于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拥有5万元以内的生产性车辆（评估价格），不作为审核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的必要条件。

公租房保障对象及申请条件



•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 1、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成员常住户籍满3年（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人具有本县城镇户籍满3年，其他成员迁入本县城镇户籍
满1年以上），(中等偏下家庭收入标准由县统计局每年度核准发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线标准65%测算)；

• 2、在本县无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

• 3、未享受住房保障和房改政策；

• 4、对于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拥有5万元以内的生产性车辆（评估价格），不作为审核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的必要条件。

公租房保障对象及申请条件



•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新就业职工，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 1、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

• 2、具有本县常住户口或办理了《居住证》，并在本县连续居住5年以上；

• 3、已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

• 4、在县城区域内无自有产权住房且未租住公有住房；

• 5、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无住房公积金缴存及贷款、无车辆、无投资开办企业及个体经营情况。

• 乡镇新就业职工在工作所在乡镇进行申请，由乡镇干部周转房进行保障，不予受理申请城镇公共租赁住房。

公租房保障对象及申请条件



•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 1、家庭成员均办理了《居住证》，并在本县连续居住5年以上；

• 2、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本县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且在本县连续缴纳社保5年以上（用人单位为企
业）；

• 3、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家庭收入资格认定由社区结合相关部门出具的收入证
明、实际走访和调查结果进行初审，县民政局审核确定)；

• 4、在本县城区域内无自有产权房屋且未租住公有住房；

• 5、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一年以上的社保缴纳凭证；

• 6、对于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拥有5万元以内的生产性车辆（评估价格），不作为审核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的必要条件。

公租房保障对象及申请条件



公租房租金标准

低保家庭公租房租金收缴标准1.5元／平方米／月。

城镇低收入家庭公租房租金收缴标准4元／平方米／

月。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含城镇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城

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租金收缴标准为6元／

平方米／月。

各乡镇、教育、卫生、公安干部周转房租金收缴标准

2元／平方米／月。

不 同 收 入 家 庭 租 金 标 准 干 部 周 转 房 租 金 标 准



公租房保障期限

公租房保障期限为3 - 5年。

具体期限范围



•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其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应当退回公共租赁房：

• （一）转借、转租的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 （二）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的；

• （三）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

• （四）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公租房的；

• （六）恶意拖欠公租房租金等费用长达6个月以上的；

• （七）租赁期内，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的方式获得其他住房并不在符合公租房配租条件的;

• （八）合同期满未申请续租或经审核不再符合保证条件的；

• （九）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公租房的退出与收回



《托里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由托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负责解释。

负责解释部门



政策解读主体与责任人

托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策解读主体

许静，托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事员。

日常解读人

滕磊，托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市政运营维护中心主任。

第一责任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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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 - 3684650，可通过此电话咨询《托

里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相关

问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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